    附件2      工学院学生“特色寝室”评比标准

（一）基本标准   符合“文明宿舍”评比标准。

（二）特色标准

1、学习型宿舍

（1）无课程重修记录，无考试违纪行为，成员最低几点在3.0以上；

（2）有两人以上获得过校级及以上学业类奖学金；

（3）至少有2人通过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及各类考试成绩优良；

（4）有发表学术论文或文章者及在各类重大学习竞赛中获奖者可优先考虑；

2、党员示范宿舍

（1）50%以上为党员或预备党员；

（2）热爱班集体，思想进步，积极参加党校学习和党团组织活动；

（3）有两人以上在社区、班级以及学校其它学生组织中起到了模范作用。

3、科技创新宿舍

（1）有两人以上参加过校级及以上大学生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社会实践等活动且作品获得名次，或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科技或专业论文；

（2）有获专利项目者可优先考虑。

4、文体宿舍

（1）积极参加社区、学院、学校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并有突出表现；

（2）有两人以上获得过校级及以上文体活动奖项。

5、环保宿舍

（1）宿舍成员长期具有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

（2）有两人以上正在积极参加各种环保公益活动，表现突出，要有活动图片或新闻报道；

（3）宿舍布置能够体现出“绿色环保”的主题，且一直保持。

6、爱心宿舍

（1）有两人以上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服务或社会公益活动，受到表彰的；

（2）关系融洽，没有出现过调换寝室现象，在互帮互助方面有突出事迹；

（3）与相邻寝室同学和班级同学之间关系融洽、和睦相处。

7、其他类型特色宿舍

只要申报宿舍在某方面表现突出，思想积极向上、内容布置清新宜居，形成特色，同时符合“文明宿舍”标准，而以上类型设置未考虑在内的，可以设计符合自身特点的宿舍类型进行申报。

